昆都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昆都仑区非煤矿山行业管理

工作制度》的通知

昆府办发〔2026〕1号

区属各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通过，现将《昆都仑区非煤矿山行业管理工作制度》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特此通知。

昆都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1月22日    

昆都仑区非煤矿山行业管理工作制度

按照《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包头市非煤矿山行业管理协调工作机制的通知》（包府办字〔2025〕71号）要求，为建立健全昆都仑区非煤矿山行业监管机制，进一步做好全区非煤矿山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内蒙古自治区非煤矿山行业管理工作方案》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非煤矿山行业管理的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等要求，把非煤矿山行业管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认真履行非煤矿山行业管理职责，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项目立项、开工建设、生产经营、关闭退出等方面的监管，强化违法违规行为查处，逐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默契配合、齐抓共管的非煤矿山行业监管工作格局，稳步提升昆都仑区非煤矿山行业管理水平。

二、各相关部门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监管事项
（一）加强项目核准备案管理。严格按照国家、自治区、包头市项目核准、备案管理办法，配合区属有关部门开展新建、扩建稀土、铁矿、有色矿山开发、黄金采选矿项目核准工作及跨旗县区非金属矿技术改造项目备案工作。（区政数局、区发改委、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严格矿山源头管控。严格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矿产资源规划要求，核实拟设矿区范围是否涉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以下简称《矿产资源法》）等法规及政策明确的禁止开采区域，确保非煤矿山设置科学合理、依法合规。新设非煤矿山应达到规定勘查程度，普通建筑用砂石露天矿山不得以山脊划界。除符合规定的情形外，新设采矿权范围不得与已设采矿权垂直投影范围重叠。切实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以及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等有关方案的审查；落实好《矿产资源法》，多途径保障非煤矿山合理用地需求。发现无证采矿、越界开采的，配合市自然资源局进行依法依规查处。（区自然资源分局负责）

采矿许可证证载规模为矿山拟建设规模，矿山设计单位可在项目可行性研究基础上，充分考虑资源高效利用、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在矿山初步设计和安全设施设计中科学论证并确定实际生产建设规模，相邻矿山生产建设作业范围最小距离应满足相关安全规定，矿山企业要严格按照经审查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建设、生产。（区应急局负责）

（三）提升矿山智能化建设水平。结合我区非煤矿山实际，积极推动中小型矿山机械化升级改造和大型矿山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加快灾害严重、开采地质条件复杂等矿山的智能化建设，打造一批自动化、智能化标杆矿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应急局依职能负责）

（四）强化环境保护工作。督促建设单位高质量完成环评报告的编写，同时开展技术帮扶与指导，确保文件编制规范、质量达标。按照国家、自治区、包头市相关政策要求开展环评审批。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加强非煤矿山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
（五）严格水资源管理。加强非煤矿山项目建设单位办理取水许可审批手续、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政策指导，主动服务，按照分级审批要求开展项目取水许可，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加强现场监管和日常巡查力度，对未经审批擅自取水、水土保持方案未经审批擅自开工建设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未经河道主管部门批准擅自采砂，不按批准及规定超范围、深度、数量采砂等违法违规行为，由执法部门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加强河道采砂许可管理，推行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和河道采砂许可电子证照制度。（区农牧局负责）
（六）持续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严格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准入、安全生产许可。将临近关闭退出矿、停产停建矿、整合技改矿、生产建设矿等所有类型矿山全部纳入安全生产监管范围，严防漏管失控，做好非煤地下开采矿山隐蔽致灾治理。明确每一座矿山日常安全监管主体和风险等级，向社会公告、在矿山（井口）出入口公示。（区应急局负责）
（七）规范林草征占用审批。加强非煤矿山项目建设单位林草征占用报批手续办理的服务，主动对接发展改革等相关部门，提前获取非煤矿山建设项目清单，帮助矿山企业排查一级保护林地、基本草原、自然保护地等限制性因素，指导非煤矿山企业科学选址、合理避让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按照权限开展好林草征占用审批，对存在林草少批多占、异地占用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查处到位。（区农牧局负责）

三、各有关部门工作职责

各有关部门非煤矿山行业管理及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依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非煤矿山行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内政办字〔2025〕52号）附件“自治区各有关部门工作职责”要求，按照区级职能职责权限对应承接。

（一）区自然资源分局：承担昆区非煤矿山行业管理协调工作机制（简称协调机制）办公室职责，督促指导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措施，对非煤矿山行业管理中发现的重大问题，组织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开展会商研判、联合执法。配合市自然资源局对发现的自然资源违法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查处；负责取缔非法矿山和政府决定关闭的非煤矿山；参与组织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事故调查。

（二）区发改委：负责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积极支持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基础设施、执法装备、应急力量和应急管理信息化等项目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对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按照职责分工参与对不符合有关矿山工业发展规划和总体规划、不符合产业政策、布局不合理非煤矿山关闭情况的监督检查。

（三）区政数局：配合包头市发改委开展新建、改扩建稀土、铁矿、有色矿山开发、黄金采选矿项目的核准工作。

（四）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将安全生产作为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及非金属矿等非煤矿山行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从行业规划、产业政策、法规标准、行政许可等方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指导督促工业企业加强安全管理；推广应用安全生产先进工艺和设备，提升非煤矿山本质安全水平。

（五）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铀矿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单位的辐射安全监督管理；监督检查非煤矿山、选矿厂、尾矿库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安全生产情况，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按照环评报告监督管理非煤矿山落实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矿区扬尘防治措施。

（六）区农牧局：负责依法依规查处未经批准擅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在禁采区、禁采期采砂，以及未按许可要求，超范围、超深度、超期限、超许可量采砂；对河道采砂安全生产进行监督管理，对采砂影响防洪安全、河势稳定、堤防安全设施进行监督管理；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负责监督生产建设单位按照经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水土地保持安全，落实水土保持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以及水土保持设施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七）区应急局：按照分级监管原则，负责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拟定昆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方面的细则并组织实施，依法监督非煤矿山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规程、标准及安全生产规定等情况，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处理；承担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建设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核查工作。制定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准入政策措施并监督实施；指导监督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非煤矿山关闭和尾矿库闭库。负责全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会同发改、工信、政数、农牧、生态环境等部门按照职能职责做好项目立项、水土地保持设施、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建设期间的安全生产监管；组织开展全区非煤矿山、选矿厂、尾矿库等建成投产使用后日常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监督主体作用，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和管理职责权限，认真履行本领域非煤矿山监管责任，严格落实非煤矿山行业管理相关规定，制度，标准，不断提升非煤矿山行业管理水平。

（二）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升行政审批备案服务效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监督非煤矿山认真履行企业主体责任，指导本系统做好非煤矿山行业监管工作。

（三）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配合、形成工作合力，通过相互通报非煤矿山审批备案结果及联合开展专项检查、专题会商等多种形式，持续推动行业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促进全区非煤矿山整体转型升级。在日常监督管理中，有关部门发现涉及其他部门的问题线索要及时通报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在接到问题线索后要及时组织核查，涉及违法违规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四）卜尔汉图镇、昆北街道办事处等街镇要全面落实“街镇吹哨、部门报道”和属地管理职责，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做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属地监管工作。

（五）非煤矿山企业要按照行业管理有关要求，健全安全管理机构，强化安全基础管理，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本制度未明确的非煤矿山行业管理工作职责，按照《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落实措施的通知》（包府办发（2024）56号）《昆都仑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的通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和部门“三定”方案执行。

（四）“两镇一办”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统筹相关部门共同做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属地监管工作。

（五）非煤矿山企业要按照行业管理有关要求，健全安全管理机构，强化安全基础管理，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本制度未明确的非煤矿山行业管理工作职责，按照《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落实措施的通知》（包府办发〔2024〕56号）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和部门“三定”方案执行。

